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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统〔2021〕4 号 签发人：尹万平

重庆市潼南区统计局
关于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

区委依法治区办：

根据《开展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

责情况年终述职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潼委法办〔2020〕5 号文件）精

神，现将区统计局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加大力度，掀起统计法治宣传热潮。一是通过局党组

中心组学习会、干部职工学习会、业务培训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

学习《统计法》《国家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知识；二是通过 QQ、



微信等客户端传送“统计四学”443 期，要求干部职工利用“学

习强国”APP、干部网络学院等平台开展法律法规自学；三是召

开 2020 年统计法治宣传工作推进会，组织各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

责人及局机关科室人员深入学习《意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；四是多

形式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，引导干部职工正确理性

对待疫情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法治宣传；五是积极与区府办对接，

区政府常务会专题学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，组织学习《规定》，传

达《意见》《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区政府主要领导就统计法治工作

作出重要安排部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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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执法，助推依法行政再上台阶。一是加强统计执

法队伍建设，认真落实统计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，

截至目前全局已有 5 名干部职工取得统计执法资格证；二是签约

1 名律师为单位法律顾问，提供更全面、高质量、有针对性的法

律服务，为单位各项重大决策提供法律依据，同时依法完善单位

内部规章制度及操作流程，促进严格依法办事、维护干部职工的

合法权益；三是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

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，创新执

法方式，严格执法责任，加强执法监督，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

执法。

（三）强化审查，推动政务公开持续向好。一是对统计行政

权力再次进行梳理，特别是对权力事项中的法律依据进行规范；

二是健全统计违法举报和核查机制，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布统计



违法监督举报电话及电子邮箱，及时登记、核实、处理举报线索；

三是组织相关操作人员对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维护，优化政务服务

工作，不断深化放管服一体化改革；四是对各项权力事项中变更

的信息进行修改，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案件中各节点的控制要求，

为打造廉洁公正、操作规范的执法流程起到制度保障；五是安排

专人维护管理潼南统计信息网，及时更新动态信息，公布统计数

据，确保政务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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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借用契机，结合人普拓宽宣传渠道。一是利用人口普

查宣传契机，采取悬挂横幅、发放资料、组织文艺队到镇街赶场

表演等形式，多措并举开展统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。二是制定《重

庆市潼南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工作方案》，将统计法律法规

纳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重要内容，切实提高社会群众对《统

计法》的知晓率。

二、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

（一）加强法治建设组织领导。认真贯彻落实《党政主要负

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带头深入学习习

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主动学习国家法律

法规，发挥局党组书记法治建设领导核心作用，主动将依法行政

工作摆上议事日程，做到逢会必讲、逢事必提，定期听取法治建

设工作汇报，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局

2020 年工作要点。

（二）推进法治建设宣传教育。坚持以自主学习、中心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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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、专题学习会等方式，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和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带头

做到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上更加全面深入，确保先学一步、高出

一等。带领并督促领导班子成员筑牢全面依法治区的理论基础，

牵头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法律知识，增强干部职工法律素质，

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依法行政能力。

（三）支持法治建设贯彻落实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、依规治

党，把党内法规制度纳入中心组学习常规学习内容，带头并督促

领导班子成员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当好廉政

标杆。支持局统计执法人员依法依纪履行职能、开展工作，引导

全体干部职工真正做到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，解决问题用法、化

解矛盾靠法。

三、存在不足

2020 年尽管做了一些工作，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：一是干部

职工对统计法律法规学习研究还不够通透，对法律法规理解还存

在偏差；二是执法人员思想觉悟与意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法治

思维有待进一步提高；三是执法人员主动学习、全面学习意识不

够强烈，缺少深入钻研，统计执法水平有待提高。

四、2021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

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区统计局将按照区法治政府

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，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强化措施，狠抓落实，

努力推动全区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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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周年！

一是严格贯彻落实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

的各项工作要求。将法治建设工作任务摆在统计工作全局的重要

位置，严格规范执法行为，强化行政执法监督，切实发挥党组在

推进本单位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。

二是深入开展统计普法教育。大力推进统计治法宣传教育全

覆盖，继续通过普法教育培训、法律法规宣讲解读等方式，进一

步增强干部统计法治和数据质量意识；继续创新普法形式，开展

统计普法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党校活动；继续加强统计人员法治

教育和业务培训。

三是持续规范执法行为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

依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，切实做到流程清晰、要求具体、期限明

确。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，及时公布“双随机”抽查、检

查信息和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是坚持依法治统。积极应对国家统计执法检查，全面落实

中央、市委、区委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新部署新要求，深入全面

实施依法统计、依法治统，秉持法治思维推进统计管理体制改革，

运用法治手段防范和惩治统计违法行为，在法治框架内维护统计

工作秩序、提高统计数据质量。

五是完善工作制度。进一步规范文件备案制度和监督制度，

切实做到有件必备、有错必纠，全面实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登

记、统一编号、统一印发制度。根据法治建设目标任务全面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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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建设工作各项任务，切实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。

重庆市潼南区统计局

2021 年 1 月 29日

重庆市潼南区统计局办公室 2021年 1 月 29日印发


